呈坎镇2025年森林防灭火工作方案
各村党（总）支部、村委会：

    为积极做好我镇森林防灭火工作，避免和减少因森林火灾给国家和人民财产带来的损失，切实保障森林资源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上级森林防灭火工作精神，结合本镇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    一、目标任务
确保防火期内无森林火情、火灾发生；依法有效控制野外违规用火行为；提倡文明祭祖，防止因燃放爆竹、烧纸钱、上香等行为引发火灾事故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    （一）防管并重。坚持预防在先、防管并重的防火原则，细化落实各项防控措施，做到“打得早、防得住”。在森林防灭火高火险期间，全面禁止一切野外用火，从源头上消除火灾隐患。对违反规定者从严从重处罚。
    （二）责任落实。镇长是全镇森林防灭火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分管领导具体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任务落实。各行政村党（总）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是所辖区的森林防灭火工作责任人。联村领导包村，镇村组干部和护林员包农户、包山头，一旦发生森林火灾，层层追究责任。
    （三）群防群控。加强护林员、森林防灭火应急队伍的管理；加大宣传力度，动员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；实行联防联治，群防群治，形成齐抓共管的森林防灭火工作格局。

    （四）突出重点。在重点时间、重点地段，要严防死守，确保巡查监控到位，防范到位；对儿童、智力障碍者、精神病患者、进入林区人员和车辆、外来游客等重点人群，要监管到位。
    三、组织领导

    （一）成立镇森林防灭火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镇森林防灭火的组织、宣传、设施建设、物资储备、森林火灾的处置，并协助有关部门对火灾事故查处和处理善后工作。

    （二）各行政村成立森林防灭火领导组，负责本区域内森林防灭火工作。

    四、责任分工

    （一）镇森林防灭火办公室负责森林防灭火的日常工作，确保森林防灭火监控指挥系统正常运转；及时监控火情，搞好预警；督促检查各村落实森林防灭火工作；做好对全镇护林员的管理；积极与上级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沟通协调，及时反馈上报情况；负责森林防灭火有关法律、法规的宣传，做到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，营造全社会关注，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
    （二）各村委会负责辖区内森林防灭火工作，成立领导组，制定本村森林防灭火应急预案；组建本村应急队伍，发生火灾时必须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，及时组织人员扑救火灾；深入群众进行森林防灭火宣传；监督管理本村护林员全方位开展巡查活动；层层落实责任。
    （三）联村领导与联系村加强联系，帮助解决问题，协助村委会统一开展森林防灭火工作；定期深入村委会，检查、指导、督促所联系村森林防灭火制度和措施落实情况。

     五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实行24小时值班，12小时巡逻和宣传；要有值班领导、值班人员；值班人员做好记录，信息上传下达及时准确。

    （二）镇森林防灭火办公室向区森林防灭火办公室实行每日火情报告。

    （三）重点时段和防火戒严期内，镇村森林防灭火应急队伍处于待命状态，保证人员、车辆待命、扑火工具及物资随时投入使用。

    （四）在重点时段和防火戒严期内，镇森林防灭火办公室要组织人员经常深入各村组和山头地块，加强森林防灭火工作的检查、指导。

（五）在重点时段和防火戒严期内，护林员要加强巡逻宣传，做到家喻户晓，营造氛围。
    （六）镇森林防灭火办公室建立本镇痴、呆、傻等弱势群体的档案，各村要安排人对其加强监护。对外来痴、呆、傻等弱势群体要注意监管，防止其放火烧山。

（七）镇森林防灭火办公室建立本镇坟山、坟墓的档案。提倡文明祭祖，严禁上坟烧纸放鞭炮。冬至、元旦、春节、元宵、清明、中秋、国庆等重要时段和节日期间，镇村两级森林防灭火组织都要加强野外用火的管理。

（八）重点时段和防火戒严期内，在重点路段派专人死盯、死守、死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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